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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 

《精神健康條例》  
（第 136 章）  

 
 

《2016 年精神病院（綜合）宣布（修訂附表）令》  
 
 

引言  
 
  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行政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

議，署理行政長官指令將《 2016 年精神病院（綜合）宣布（修訂附
表）令》（《命令》）（載於附件 A）提交立法會審議。  
 
 
理據  
 
葵涌精神病觀察治療院  
 
2. 《精神健康條例》（第 136章）及其附屬法例為照顧和監督精
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提供法律框架。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第 3(1)條，
行政長官可藉命令將任何屬於政府財產的地方宣布為精神病院，作為

羈留、扣押、治療和照顧患有精神紊亂的人之用。在《精神病院（綜

合）宣布令》（第 136章附屬法例B）的附表中會訂明所指定的精神病
院，當中包括葵涌精神病觀察治療院。  
 
3.  根據現行法例，葵涌精神病觀察治療院由葵涌醫院的下述地

方組成（不包括樓梯間及升降機井道） – 
 

(a) L、M、G 及 H 座的二樓；  
(b) G 及 H 座的七樓；  
(c) L 及 M 座的六樓、九樓及十樓；及  
(d) G 座的三樓。  
 

葵涌醫院重建工程  
 
4. 在重建葵涌醫院的過程中，醫院的 G 座及 H 座將被拆除，從
而騰空位置興建新的醫院大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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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移安排  
 
5. 醫院管理局（醫管局）建議把已經或將入住葵涌精神病觀察

治療院的 G 座及 H 座的病人，搬遷到葵涌醫院的 L 座及 M 座的四樓。
為了進行遷移安排，行政長官須於搬遷病人前，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

第 3(1)條頒布命令。  
 
推行時間表  
 
6. 按照葵涌醫院的重建進度，醫管局將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啟動

遷移安排。視乎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的結果，《命令》將於二零一七

年二月十日起生效。  
 
7.  由於安排葵涌醫院 G 座和 H 座所有病人遷往 L 座和 M 座需

時，醫管局現階段沒計劃把 G 座和 H 座從葵涌精神病觀察治療院中
剔除。如有需要，我們會於適當時間再頒布命令，以更新組成葵涌精

神病觀察治療院的地方（包括刪除已荒廢的地方）。  
 
 
《命令》  
 
8. 《命令》宣佈葵涌醫院 L 座和 M 座的四樓為葵涌精神病觀察
治療院的一部分。  
 
9.  現建議修訂的《精神病院（綜合）宣布令》載於附件 B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10. 《命令》的立法時間表如下— 
 
 刊登憲報  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 
 立法會提案  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 
 《命令》生效  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日  
 
 
建議的影響  
 
11.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經濟、

公務員、可持續發展、家庭、性別或環境沒有影響。立法會財務委員

會已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就葵涌醫院重建工程（第一期）批出撥款，當

中涉及為遷移而在葵涌醫院的 L 座和 M 座進行的裝修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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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 
12. 我們已就葵涌醫院的重建方案（包括相關遷移安排）諮詢立

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（委員會），並得到委員會的支持。我們亦已於

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告知委員會有關頒布《命令》的安排。 
 
 
宣傳安排  
 
13.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和公眾查詢。  
 
 
查詢  
 
14.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

理秘書長（衞生）方毅先生（電話： 3509 8917）聯絡。  
 
 
 
 
 
 
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 
食物及衞生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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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A



附件B




